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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行审批〔2018〕20269号

关于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锦纶6高性能切片及15万吨锦纶6高性能纤维

项目一期工程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锦纶6高性能切片及15万吨锦纶6高性能纤维项目一期工程（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申请》及附送的《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锦纶6高性能切片及15万吨锦纶6高性能纤维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我局对该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你公司位于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滨江工业园区创汇路2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3年10月由原泰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2013年11月经泰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泰环审 [2013]52号）。项目分三期实施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设内容为：建设4套聚合装置，形成 14 万吨/年的锦纶6高性能切片生产能力（大有光8万吨/年、半消光6万吨/年）。一期工程一阶段2套聚合装置于2015年建成投产，2016年11月通过泰州市环境保护局组织的阶段性验收（泰环验〔2016〕29号），现一期工程二阶段2套聚合装置建成投产。本次对一期工程进行整体验收。

在一期工程实施过程中，项目的生产工艺、原料己内酰胺储存方式、生产设备、废气及废水环保设施、固体废物类别及处置方式等存在变动。2018年11月，你公司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一期工程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的编制，并于2018年11月经专家技术评审，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指出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噪声：本项目主要噪声主要源自切粒机、冷冻机、冷却塔、风机、空压机等设备。企业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消声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二）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热载体废液（HW10）、废催化剂（HW46）、污水处理装置污泥（HW06）、废包装纸袋、生活垃圾等。其中，废包装纸袋由原料供应商回收处理；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清运处理；热载体废液更换周期约8年，废催化剂更换周期约5-8 年，目前尚未产生；污水处理装置污泥委托淮安华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你公司按规范设置了危废堆场，堆场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并按要求设置了环保标志，落实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泰州市大自然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验收监测报告》表明：
噪声：厂界噪声各测点的昼夜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
（二）各类固体废物均已按要求贮存或处置。

四、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经研究，我局同意该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工程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请泰州市环境执法局、泰州市环境保护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2018年12月18日

 

抄送：泰州市环境执法局、泰州市环境保护局医药高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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